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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執
行
概
況
扣
一
別
前
川
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經
濟
發
展
、
社
會
變
遷
、
家
庭
功
能
縮
小
與
民
眾
福
利
意
識
高
漲

，
我
國
對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救
助
愈
加
重
視
，
對
於
社
會
救
助
經
費
之
編
列
也
大
幅
提

高
。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經
費
由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之
十
四
億
元
，
到
八
十
三
年
之
七
十
一
憶

元
，
增
加
五
倍
之
多
。
目
前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，
主
要
是
依
據
六
十
九
年
公
布
之
社

會
救
助
法
及
細
則
，
實
施
各
項
之
救
助
措
施
。

依
現
行
相
關
社
會
救
助
法
令
、
辦
法
及
要
點
之
規
定
，
我
國
各
項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
如
下
.. 

、
生
活
扶
助

家
庭
每
年
總
收
入
，
依
該
家
庭
人
數
平
均
計
算
之
金
額
低
於
省
、
市
政
府
公
告
之

當
地
最
低
生
活
費
，
則
依
法
給
予
生
活
補
助
金
。

台
灣
省
、
高
雄
市
及
金
馬
地
區
最
低
生
活
費
之
計
算
標
準
是
以
前
一
年
政
府
公
布

之
家
庭
平
均
所
得
三
分
之
一
.• 

台
北
市
則
採
平
均
每
人
經
常
性
支
出
之
百
分
之
四
十
。

八
十
三
年
度
每
人
每
月
最
低
生
活
費
及
發
放
生
活
補
助
金
如
表
一
•. 

表

八
十
三
年
度
每
人
每
月
最
低
生
活
費
及
生
活
補
助
金

單
位
:
一
兀

連

金縣門 雄市局 北.L>, 灣省.L>、
地江

縣 市

區

四 四 五 四

、 、 、 、 、 最
五 O --'--

七
--'--

/ \ /\ 低生
O O O 五 五

O O O O 活費

、 數三款四弧苦兒童類三類個輔生活導 生活童兒 軟三軟四 tι芋-

O 、 、 、 、 顧照 、
月

OO O 四 0 一四六戶戶六四六
( O O 、 OO 五三四 00 五 生
每六 O 、、 000
人 ((OO ((四九~~~ 活

)每每 每每 OO 二二每每
)戶)人 )戶)人 00 人為)戶人) 補

每每限 助
戶人)
'---' '-./ 

金

截
至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底
止
，
台
灣
地
區
低
收
入
戶
總
戶
數
為
四
六
、
六
七
八
戶

，
人
數
為
一
一
八
、
二
七
六
人
，
約
占
當
年
全
人
口
數
之
千
分
之
六
。
各
款
低
收
入
戶

人
數
如
表
二
•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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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八
十
二
年
台
灣
地
區
低
收
入
戶
數
及
人
數
表
(
按
類
別
分
)

A口~ 第 第 第

計 款 研士止人, 刁豈Y是\, 

四
-'- 九 五 戶/\ 

、 、 、 、
-'- 一i一
/\ /\ 

t --'-可 --'一 四 數/\ /\ 

八 四 --'一 九/\ 

五 四

人八 -'- -'- 四/\ /\ 

、 、 、 、

五 -'-
/\ 數-斗- 九 -'-

/\ /\ 

七 八 九 -'-
/\ 

二
、
低
收
入
戶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、
就
學
生
活
補
助

為
延
長
低
收
入
戶
子
女
教
育
年
限
，
使
其
增
加
脫
離
貧
窮
之
機
會
，
台
北
市
、
高

雄
市
特
別
給
予
就
讀
高
中
(
職
)
以
上
合
夜
間
部
低
收
入
戶
在
學
學
生
教
育
補
助
費
。

目
前
補
助
標
準
如
下

.. 
、

l 
'/ 

可言

問]

大
專

學

中

中

國

1.>. 
D 

而

三
八
0
元

一
二
六
0
元

二
五
四
0
元

七
九
四
0
元

lt 

高

雄

二
五
0
元

二
五
0
0
元

t
o
o
0
元

市

一
二
0
0
元

對
於
二
、
三
款
低
收
入
戶
就
讀
高
中
以
上
學
校
在
學
學
生
，
發
給
就
學
生
活
補
助

費
，
每
人
每
月
三
、
二
0
0
元
。
八
十
三
年
共
有
六
、
二
五
0
人
請
領
，
補
助
二
億
四

千
萬
元
。

二
一
、
以
工
代
服

為
協
助
低
收
入
者
自
立
自
強
，
特
以
提
供
工
作
機
會
，
避
免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低
收

入
者
過
分
依
賴
社
會
救
助
。

八
十
三
年
度
共
提
供
三
萬
七
千
五
百
人
(
日
)
次
工
作
機
會
，
每
人

(日
)
次
四

五
0
元
，
共
補
助
經
費
為
三
千
萬
元
。

四
、
醫
療
補
助

對
於
低
收
入
者
及
非
低
收
入
而
無
力
負
擔
醫
療
費
用
者
，
依
省
、
市
政
府
公
布
標

準
給
予
全
部
或
部
分
之
醫
療
補
助
。

目
前
低
收
入
者
皆
可
參
加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，
享
有
生
育
、
傷
害
及
疾
病
保
險

給
付
，
其
所
需
保
險
費
由
政
府
全
額
負
擔
。

對
於
非
低
收
入
者
，
若
患
重
病
而
無
力
負
擔
醫
療
贊
用
，
可
由
省
、
市
政
府
補
助

其
醫
療
費
用

E
分
之
四
十
|
百
分
之
八
十
不
等
(
依
當
地
政
府
規
定
)
。
但
，
每
人
每

年
有
最
高
額
之
限
制
(
台
北
市
三
十
萬
元
，
高
雄
市
一
般
疾
病
五
萬
元
，
慢
性
病
二
十

萬
元
，
省
政
府
每
年
公
布
之
)

此
外
，
對
於
自
費
血
友
病
及
洗
腎
病
息
，
自
八
十
一
年
起
試
辦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。

凡
經
指
定
醫
療
院
所
診
斷
為
土
開
兩
種
疾
病
病
息
，
其
家
庭
每
年
總
收
入
扣
除
每
人
每

月
三
萬
元
醫
療
費
用
後
，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未
達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之
二
﹒
五
倍
者
，
由
政

府
補
助
其
醫
療
費
用
。
但
是
，
每
人
每
季
以
補
助
四
萬
五
千
元
為
上
限
。
八
十
二
年
共

補
助
血
友
病
患
一
九
四
人
，
金
額
二
千
七
百
五
十
萬
元
整
:
補
助
說
腎
病
恩
九
二
八
人

，
金
額
一
億
四
千
七
百
萬
元
整
。

五
、
急
難
救
助

負
擔
家
庭
主
要
生
計
責
任
者
因
長
期
患
病
、
遭
遇
意
外
傷
亡
或
其
他
原
因
，
致
家

庭
生
活
陷
於
困
境
時
，
可
依
法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。
目
前
急
難
救
助
金
之
標
準

.. 

台
灣
省

七
、
五
O
O
-
-
0
、
0
0
0
元
，
台
北
市
二
、
O
O
O
|
二
三
、
0
0
0
元
，
高
雄

市
一
、
o
o
o
-
-
0
、
0
0
0
元
。

此
外
，
台
灣
省
可
另
申
請
急
難
貸
款
(
六
千
至
一
萬
元
)
•• 
高
雄
市
可
申
請
急
難

貸
款
(
五
萬
元
，
三
年
償
還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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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災
害
救
助

民
眾
遭
受
天
然
災
害
或
其
他
重
災
害
，
致
損
失
慘
重
，
足
以
影
響
生
活
者
，
可
以

省
、
市
政
府
防
救
天
然
災
害
及
善
後
處
理
辦
法
之
規
定
，
請
讀
災
害
救
助
。

目
前
省
、
市
政
府
災
害
救
助
標
準
相
同
，

可
分
為
六
項
;

村
死
亡
災
民
.. 

每
名
二
十
萬
元
。

口
失
蹤
災
民•. 

每
名
二
十
萬
元
。

開
重
傷
災
民.. 
每
名
十
萬
元
。

阿
房
屋
受
損

.. 

全
毀
戶
，
每
口
二
萬
元
，
以
五
口
為
限
:
半
毀
戶
折
半
計
算
。

個
埋
葬
費.. 

每
名
三
萬
元
。

例
水
淹
火
災.. 

每
口
五
千
元
，
以
五
口
為
限
。

七
、
遊
民
收
容

對
於
無
處
居
留
之
遊
民
，
目
前
計
有
四
所
遊
民
收
容
所
(
公
立
三
所
，
私
立
一
所

)
，
可
收
容
三
四
0
人
:
目
前
實
際
收
容
遊
民
數
為
一
四
四
人
。

八
、
其
他

台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對
於
低
收
入
依
單
身
戶
(
台
北
市
二
千
元
，
高
雄
市
三
千
元
)

及
家
庭
戶
(
每
口
台
北
市

一
千
五
百
元
，
高
雄
市
二
千
元
)
區
分
，
發
于
三
節
(
春
節

、
端
午
節
、
中
秋
節
)
慰
問
金
。

另
外
，
對
於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二
、
三
款
低
收
入
戶
，
可
依
省

內
市
政
府
標
準
辦
理

自
強
貸
款
，
以
改
善
其
生
活
，
鼓
勵
其
自
立
自
強
。
目
前
貸
款
之
標
準
如
下
.. 

高 LE1 A LE1 A 

雄 北 灣

市 市 省

←一一

? 金
五 五
萬 O 萬四 萬

7L 7L 額

了E

年
五 --L 

五/\ 

限

干Ij
無 鈕t 四

% 
息

五 分
O 分
個 期
月 期

省
、
市
政
府
對
於
孕
、
產
婦
及
嬰
幼
兒
有
免
費
提
供
營
養
品
計
董
，
受
助
者
可
領

取
奶
粉
及
綜
合
維
生
素
，
以
保
障
低
收
入
戶
孕
、
產
婦
及
嬰
幼
兒
之
健
康
。

由
於
近
年
社
會
變
遷
快
速
，
社
會
救
助
法
中
部
分
條
文
已
無
法
滿
足
社
會
實
際
需

要
，
本
部
草
擬

社
會
救
助
法
修
正
草
案
。
日
前
本
部
巳
將
社
會
救
助
法
修
正
草
案
報
行

政
院
審
查
。

本
次
修
正
草
案
之
內
容
分
為
九
章
(
總
則
、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
、
災
害
救
助
、
救
助
經
費
、
罰
則
、
附

則
)
，

共
計
四
十
七
條
。

本
次
修
正
之
重
點
為
:

付
統
一
規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。

口
設
專
責
辦
理
社
會
救
助
業
務
之
單
位
或
人
員
，
以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開
規
定
受
助
者
同

一
事
故
不
得
重
複
申
請
救
助
，
及
每
月
接
受
社
會
救
助
總
額
不
得
超

過
當
年
度
政
府
公
布
之
基
本
工
資
。

側
增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額
外
需
要
加
成
。

何
發
給
接
受
職
訓
期
問
低
收
入
戶
者
之
生
活
補
助
，
以
鼓
勵
其
參
加
職
業
訓
練
。

的
增
訂
特
殊
項
目
救
助
及
服
務
，
促
使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更
具
積
極
性
。

的
對
無
家
可
歸
人
口
增
訂
收
容
輔
導
辦
法
。

的
各
級
政
府
應
編
列
預
算
負
擔
低
收
入
戶
者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保
險
費
。

例
增
訂
主
管
機
關
對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之
設
立
及
管
理
，
應
具
監
督
權
責
。

的
增
訂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接
受
政
府
補
助
時
，
對
補
助
款
使
用
之
責
任
。

制
增
訂
相
關
罰
則
。

俏
增
訂
請
讀
社
會
救
助
金
之
權
利
不
得
扣
押
、
讓
與
或
供
擔
保

。

以
上
為
目
前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各
項
措
施
及
社
會
救
助
法
修
正
草
案
之
簡
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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